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黑龙江省青少年学习与发展学会

关于开展 2025 年教育科学研究“十四五”规划课题

申报与评审工作的通知

各联络处（站），各学校、有关青少年教育机构，全体会员：

黑龙江省青少年学习与发展学会是由黑龙江省直机关

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发起，黑龙江省民政厅审核批准、黑

龙江省教育厅业务主管的全省性、学术性、非营利性社会团

体，是黑龙江省社会科学界联合会团体会员单位。学会紧紧

围绕我省青少年在学习发展上面临和亟待解决的问题，以培

养青少年成为新时代合格的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和接班人

为宗旨；以立德树人、促进青少年终身学习和德智体美劳全

面发展为目标；坚持“四服务”的思路（服务社会、服务学

校、服务家庭、服务学生）；搭建“三化”平台（专业化、

社会化、公益化），助力新时期国家人才战略发展和龙江全

方位振兴。

为深入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、全国和全省教育

大会精神，根据《黑龙江省青少年学习与发展学会章程》，

现开始黑龙江省青少年学习与发展学会 2025 年教育科学研



究“十四五”规划课题的申报与评审工作，具体事宜通知如

下：

一、申报条件

课题申请人（立项后即课题主持人）条件（以下条件符

合 3 项即可）：

（1）年龄一般在 55 岁以下（含 55 岁）；

（2）具有中级专业技术职称或者教学工龄 3 年以上；

（3）市(地)、县(市、区)、校学科带头人、教学能手；

（4）获得过省级各类科研活动的相应奖项；

（5）能够切实承担起组织课题研究的责任并接受黑龙

江省青少年学习与发展学会的管理；

（6）未结题的省青少年学习与发展学会课题主持人，

不能作为主持人申报新的课题。

二、申报要求

1、请认真阅读《课题管理办法》《选题指南》《课题

立项评审书》（见附件 1、2、3），根据申报人的研究兴趣

和能力申报课题。

2、所在地区有学会联络处（站）的，课题申报材料报

送当地联络处（站），由当地联络处（站）审核、初评并推

荐重点课题，没有联络处（站）的地区，课题申报材料直接

报送学会学术委员会，由学会学术委员会课题办公室审核、

初评并推荐重点课题。学会学术委员会组织复评、终评，确



定立项的重点课题和一般课题。

3、每项课题成员控制在 5-15 名（不包括课题主持人），

重点课题研究周期不低于 2 年，一般课题不低于 1 年。

4、2025 年课题申报截止时间为：2025 年 5 月 30 日。

三、评审与结果查询

1、课题立项评审采取两级评审方式，制定统一评审标

准和要求。初评由学会当地联络处（站）负责（没有联络处

的地区，由学会学术委员会课题办公室负责），具体任务包

括：行政审查、内容审核、初评、排序汇总，上报初评结果、

推荐重点课题。复评、终评由省青少年学习与发展学会统一

组织完成。

2、课题立项评审费：重点课题每项 800 元，一般课题

每项 600 元。

3、缴费方式：所有课题评审缴费均采取向学会对公账

户转账的方式进行缴费。

账户名称：黑龙江省青少年学习与发展学会

汇款账号：36110188000548158

开户银行：中国光大银行黑龙江分行营业部

注：汇款缴费时请备注“课题名称和单位名称”。

4、结果查询：省青少年学习与发展学会在官方微信公

众平台上发布结果查询通知，各地方联络处（站）同时转发。

课题申报结果请于 2025 年 6 月 30 日后，关注黑龙江省



青少年学习与发展学会官方微信公众号（xxyfzxh）进行查

询。

四、联系方式

联系人：马老师 18946109490

材料邮寄地址：黑龙江省哈尔滨市南岗区东大直街 302

号 1908室

邮 箱：xfxhmsc@163.com

材料邮寄时，请将电子版材料、快递单号一并发至学会

邮箱，并电话联系。

黑龙江省青少年学习与发展学会

2025 年 4 月 2 日

附件：

1、《课题管理办法》

2、《选题指南》

3、《课题立项评审书》

4、《课题申报审核批准流程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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